
 

第 1 页 共 2 页 

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 年/7 月/14 日/第 022 版 
影视周刊·电视 
 

网络表达并非“想说就说” 
 

特约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冀祥德  
 

  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会媒体的发展，网络名誉侵权案以及因此涉嫌诽谤刑事犯罪的

案件大量出现。前不久，北京法院审理了备受关注的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涉嫌诽谤、寻衅滋事

一案，法院最终以诽谤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判处秦志晖有期徒刑 3 年。  
  自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出台以来，秦志晖是首个获罪的网络造谣者，其在

法庭最后陈述中的反思，正是本案司法裁判所要宣示的——网络虽然是个人意见的自由表达场

所，但同样要遵守法律的底线，否则就要受到法律追究。  
  从“秦火火”案认识诽谤罪  
  分析“秦火火”案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网络世界中的言论自由界限。秦火火案

之所以引起媒体关注，与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密不可分，这也是其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一个重

要因素。  
  秦志晖作为北京华讯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部门副总监，具有职业媒体人的身份，这是其

与之前的河南“王帅案”、内蒙古“吴保全案”、甘肃“王鹏案”等举报政府违法行为案件，所具

有的本质不同。后者往往是公民的个人救济手段或者对政府行为的一种批评，而秦志晖则是利用

自己熟悉互联网炒作的职业优势，为达到炒作自己、提高公司知名度等私利，捏造了多起与自身

无关的针对公众人物、公众事件的虚假言论。其作为虚假内容的原发布者，而且是职业化的发布

行为，应当承担与公民行使个体言论自由所不同的责任。  
  但是，并非其职业化的身份就必将引起刑事责任的承担，关键还要看是否有诽谤事实。诽谤

罪是指捏造并散布某种事实，足以败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中捏造意味着所散布事实

的虚假性，同时还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对于情节严重以及何种情况下适用公诉程序的认定，

在“两高解释”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法院的判决也是依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了归罪的认

定。  
  由于诽谤行为往往与批评权的行使混淆，因此英美刑法中规定了实质恶意的限制条款，大陆

法系中规定了“正当权益使用”阻却违法事由，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规定针对内容真实的或者对

可受公评之事进行适当评价者均不可入罪化等等，都体现出国家在对诽谤行为进行刑事化处理时

的谨慎。  
  在本案中，公安机关在立案时所认定的诽谤事实，如对雷锋、郭美美等事件的炒作，在公诉

时并未作为犯罪事实被指控，判决书也只针对被告人捏造罗援、杨澜、张海迪等多名公共人物个

体事实的犯罪行为作出认定，这反映出司法机关在认定网络传谣犯罪过程中，审慎地考虑了公民

言论自由与侵犯公民名誉权之间、刑法打击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虽有一定夸大事实，但并非

实质恶意的行为予以排除。  
  公共利益的衡量是关键  
  本案中控辩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对于秦志晖编造并散布“原铁道部向 7·23 甬温线

动车事故中外籍遇难旅客支付 3000 万欧元高额赔偿金”虚假信息应当如何认定。辩方认为此情

节并不足以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不能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但是，通过判决书认定的证据来

看，在铁道部事先已经公布了死亡旅客赔偿情况的情形下，秦火火出于个人目的，仍故意编造并

散布上述信息，两小时内就被转发 1.1 万次，评论 3300 余次，造成了网络空间的混乱，也挑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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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政府救援工作的不满情绪，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负面效应，是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  
  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每一个行为的性质都取决于实施这种行为的各种环境因

素……在每一个案件中，问题都是，发表的言论在其具体环境中是否产生了国会有权制止的、具

有实质性危害的明显和现实危险。”秦火火在网络空间传谣的行为虽然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的，

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正在日益融合、密不可分，以手机、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终端的出

现，以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型信息手段的传播，都在日益加深两个世界的联系。互联

网世界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特征不容质疑，网络社会已经与现实社会融为一体，成为现实社会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编造虚假信息并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进而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的行为具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但秦火火案的判罚并不意味着网络信息中的所有负面言论都应受到管制和制裁。一方面公安

司法机关要将打击的着力点集中在编造并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通常是针对不特定的自然人

或者单位、公共事件而编造的虚假信息，内容的虚假性也是认定其违法性的重要指征；另一方面，

只有“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才有打击的必要，这里的公共秩序不限于网络秩序、网络

安全，如果由网络信息的传播导致了现实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如引发群体性事件等，则更具

有处罚之必要。  
  网络意见表达之自由  
  人生而自由，却又在无往不在的规则之中，而真正的自由，就是能在法律的框架内有所为、

有所不为。秦火火恰恰是只看到了网络的自由和平等，而忽视了法律规则底线的存在。  
  秦火火案的定罪处罚，使人们切实感受到了刑法这只无形之手对社会关系的维护与保障。保

障权利和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终极目的，在衡量二者孰轻孰重时，往往会产生公众利益与公民权利

之间的平衡和取舍问题。  
  在法治社会中，对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是法律的应有之义，但这种保护不意味着放纵，更不

意味着对大多数人利益的侵犯。因此，在出现触犯或者可能影响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刑

法的合理调节，将一部分通过其他手段已经无法规制或者达不到规制效果的行为纳入刑事治理的

范畴，符合公共利益原则，也符合刑法的最后性、谦抑性要求。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个别恶意传谣行为的打击，不意味着对言论自由的干涉和对网络空间

的管制。恰恰是为了防范后者的可能出现，司法机关通过诽谤案逮捕权上提一级、异地管辖等手

段，实现权利保障的最大化和刑法干预的最小化。  
  可以说，由于事后追责的存在，才意味着言论发布的自由性和公民责任承担的自主性。对公

共组织而言，信息的公开、透明、对称将是遏制恶意传谣行为的最好工具。信息渠道的多元化，

需要信息受众具备一定的识别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等公共部门作为信息源的发布尤为重要，

信息的及时、全面发布，丰富、权威的信息来源，将致秦火火类似行为无生存空间。有担当的政

府、有责任的公民以及有诚信的社会环境，三者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法治中国梦的共同需求。 


